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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除第3章外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组织实施。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北京市劳动保护研究所、北京市房山区环境监测站、北京市顺义区环境监测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点位、污水监测点位、监测点位标志牌、监测点位档案设置的技术要求及监测点位的管理要求。

本标准规定的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适用于开展污染源手工监测工作。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现有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的规范化整治与管理，适用于新建、扩建及改建项目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规范化设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053.1～3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GB 8196 机械设备防护罩安全要求
GB 8197 防护屏安全要求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0060 电梯安装验收规范

GB 12997 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固定污染源

指通过排气筒向大气环境排放废气的污染源，及通过明渠或管道向水体排放污水的污染源。

包括燃煤、燃油、燃气的锅炉和工业炉窑、石油化工、冶金、建材、餐饮源、车库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通过排气筒向大气环境排放，及将生产或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向水体排放的污染源。

3.2

污染源手工监测

指在监测点位用便携式监测设备对污染源样品进行现场检测，或采用采样装置采集污染源样品，将采集的样品在实验室用分析仪器分析、处理的过程。

3.3

监测点位

包括开展污染源监测或采样工作所必需的监测断面、监测孔、监测平台及通往监测平台的保障性、辅助性设施等。

3.4
监测断面

指为监测污染物排放状况，在废气处理设施各处理单元的进出口烟道、废气排放烟道或污水排放管道中选定的监测点所在管道或渠道截面。

3.5
监测孔

指废气污染源手工监测中供检测设备检测或采集污染源样品需要，在排气筒监测断面上开设的孔口。

3.6
监测（采样）平台

指永久性安装在建筑物或设备上的具有稳定性、承载负荷的带有防护装置的监测工作平台。

3.7
监测爬梯

指永久性安装在建筑物或设备上，供人员通往监测平台而设置的直爬梯、分段爬梯、转梯或升降梯。
4 监测点位设置的原则

4.1便于样品采集，便于计量监测，便于日常现场监督检查。

4.2满足污染物监测或样品采集工作代表性、易达性、可操作性和安全性的要求。
5 废气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要求

5.1监测孔要求

5.1.1监测孔应设置在规则的圆形或矩形烟道上，应避开对测试人员操作有危险的场所。
5.1.2对于输送高温或有毒有害气体的烟道，监测孔应开在烟道的负压段；若负压段下满足不了开孔需求，对正压下输送高温和有毒气体的烟道，应安装带有闸板阀的密封监测孔（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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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对于颗粒态污染物，监测孔优先设置在垂直管段，应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设置在距弯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不小于6倍（当量）直径和距上述部件上游方向不小于3倍（当量）直径处。监测断面的气流速度应在5m/s以上。

5.1.4对于气态污染物，由于混合比较均匀，其监测孔可不受上述规定限制，但应避开涡流区。如果同时测定排气流量，监测孔仍按5.1.3选取。

5.1.5在选定的监测孔位置上开设监测孔，监测孔的内径在80～100mm之间，监测孔管长不大于50mm。监测孔在不使用时用盖板或管帽封闭，在监测使用时应易打开（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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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当监测孔位置无法满足上述要求时，应设置在气流稳定的断面，监测孔前直管段的长度应大于监测孔后直管段的长度。

5.1.7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的监测断面下游0.5m处应预留污染源手工监测孔，其位置不与连续监测系统测定位置重合。在互不影响测量的前提下，应靠近。

5.1.8烟道直径小于4m时，设置相互垂直的两个监测孔；烟道直径大于4m时，设置相互垂直的四个监测孔（见图3）。
5.1.9截面高度大于4m的矩形烟道，不应在烟道顶层开设手工监测孔；截面宽度大于4m的矩形烟道，在烟道两侧开设手工监测孔，并设置多层监测平台。矩形烟道根据监测断面面积划分，每0.6m2小块应有一个测点，由测点数确定采样孔数（见图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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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监测平台要求

5.2.1在确定的采样位置开设采样孔，同时应设置永久、安全、便于采样及测试的监测平台。监测平台应符合GB4053.3要求。 

5.2.2监测平台应在监测孔的正下方1.2~1.3m处，平台可操作面积不小于2m2。监测平台宽度（平台外侧至烟囱/烟道的距离）与长度应保证标准分析方法采样枪正常方便操作。平台的宽度不小于烟道直径或当量直径的1/3，最小宽度不低于1.2m。若监测断面有多个监测孔，应适当延长平台的长度，每增加一个监测孔，至少要延长1m的长度。如果监测平台位置靠近建筑屋顶边缘或位于屋顶上，应在建筑屋顶设置防护栏，通往监测平台的通道要求平整，宽度不小于0.9m，通道的承重不小于200kg/m2。

5.2.3当监测平台与坠落基准面之间距离超过0.5m时，监测平台上应安装1.2m高以上的护栏及不低于100mm的脚部档板。护栏应符合GB4053.3要求，护栏扶手能承受水平方向垂直施加的载荷不小于500N/m（见图6）。监测平台地面应采用厚度不小于4mm的花纹钢板或钢板网（孔径小于10mm×20mm），平台的承重不小于200k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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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扶手(顶部栏杆)； 2-中间栏杆； 3-立柱； 4-踢脚板； H-栏杆高度

图6 防护栏杆示意图
5.2.4监测平台应设置一个低压配电箱，内设漏电保护器、不少于2个16A插座及2个10A插座，保证监测设备所需电力。
5.2.5监测平台附近有可能造成人体机械伤害、灼烫、腐蚀、触电等危险源的，应在平台相应位置按照GB8196、GB8197要求设置防护罩或防护屏。

5.2.6排放剧毒、致癌物及对人体有严重危害物质的监测点位应储备相应安全防护装备，供监测人员做好个人防护。
5.2.7 监测平台上方可能坠落对监测人员有伤害的物体时，应在监测平台上方3m高处安装相应承载能力的防护装置，防止物体坠落伤人。
5.3监测爬梯要求

5.3.1监测平台与地面之间应保障安全通行，应设置安全方式直达监测平台。设置固定式钢梯或转梯到达监测平台，应符合GB4053.1～2要求；设置电梯到达监测平台，应符合GB10060要求。
5.3.2监测平台与坠落基准面之间距离超过0.5m时，应设置固定式钢梯到达监测平台。

5.3.3监测平台与坠落基准面之间距离超过2m时，不应使用直爬梯通往监测平台，应安装分段钢斜体、转梯或电梯到达监测平台。梯子宽度不小于0.9m，梯子倾角不超过45度。每段斜爬梯或转梯的最大垂直高度不超过2m。否则应设置缓冲平台，缓冲平台的技术要求同监测平台（见图7）。
[image: image6.png]hz

#TAmm

1152000





1-踏板；2-梯梁；3-中间栏杆；4-立柱；5-扶手；H-梯高；L-梯跨；

h1-栏杆高；h2-扶手高；α-梯子倾角；r-踏步高；g-踏步宽

图7  固定式钢斜梯示意图
5.3.4监测平台位于坠落基准面20m以上时，应设计并安装电梯到达监测平台。否则，应设置用于装载设备的电动升降梯，升降梯不得用于承载人。
6 污水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要求

6.1按照GB8978的要求，一类污染物监测点位设置在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二类污染物采样点设置在排污单位的总排口，地方排放标准有特殊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6.2总排口位置原则上设在厂界内或厂界外不超过10m处，对不具备条件的，应经区、县环保部门批准。压力管道式排放口应安装取样阀门。

6.3需要进行污水流量手工监测的排污口，其所在排水管道或渠道监测断面（截面）形状应为规则形状，可以是矩形、圆形或梯形，应方便采样和流量测定条件。测流段水流须顺直、稳定、集中，无下游水流顶托影响，顺直长度应大于5倍最大水面宽度，同时测流段水深不得超过1m。
6.4污水直接从暗渠排入市政管道的，在企业界内或排入市政管道前设置取样监测点。如需开展流量测量，其监测点位设置按6. 3进行。

6.5排污单位应保证污水监测点位场所通风、照明正常，须在有毒有害气体浓度较高的监测场所设置强制通风系统，并安装相应的气体浓度报警装置，保证监测人员正常作业时的人身安全。

6.6进水监测平台设置在物理处理设施（如格栅）之后，出水监测平台按GB8978和GB12997等规定设置。监测平台面积不小于1m2，平台设置不低于1.2m的防护栏（遵照5.2章节）。
6.7污水面位于地下超过1m时，应配建台阶或梯架到达监测平台（遵照5.3章节）。
7 监测点位标志牌

7.1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应设置监测点位标志牌，标志牌分为提示性标志牌和警告性标志牌两种。标志牌应涵盖监测点位基本信息。提示性标志牌用于向人们提供某种环境信息，警告性标志牌用于提醒人们注意污染物排放可能会造成危害。

7.2监测点位标志牌的技术规格及信息内容遵照附录A规定，其中点位编号遵照附录B的规定。

7.3一般性污染物监测点设置提示性标志牌。排放剧毒、致癌物及对人体有严重危害物质的监测点设置警告性标志牌，警告标志图案设置于警告性标志牌的下方（见附录A图A.B.1~图A.B.2）。
7.4标志牌设置在距污染物监测点较近且醒目处，并能长久保留。设置高度为：标志牌上缘距离监测平台2m。
7.5排污单位可根据监测点位情况，设置立式或平面固定式标志牌。立式标志牌标杆颜色应与标志牌主体颜色一致。
7.6标志牌上应设置与标志牌图案总体协调、符合北京市排污口信息化、网络化管理技术要求的二维码。二维码设置于标志牌右下角，环境监测和监察人员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得该监测点位的所有信息。监测点位信息变化时，应及时更换二维码。
8 监测点位档案

8.1排污单位应建立监测点位档案，档案内容包括排污单位名称、地址、企业法人、联系电话、监测排口性质及编号、监测点位的GPS定位、监测排口数量、所排放的主要污染物种类、浓度及排放去向、立标情况、设施运行及日常现场监督检查记录等有关资料和记录。

8.2监测点位档案信息内容应与标志牌二维码信息一致。

9 监测点位管理

9.1监测点位的有关建筑物及相关设施属环境保护设施的组成部分，排污单位应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选派专职人员对监测点位进行管理，并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9.2排污单位在监测人员开展监测工作前应出示监测点位相关管理记录，配合监测人员开展监测工作。监测点位相关管理记录包括：标志牌的标志是否清晰完整，监测平台、监测爬梯、监测孔口及在线监测仪器和设备是否能正常使用，排气筒有无漏风、破损现象等。

9.3排污单位如在监测点位环保设施出现问题不能及时修复的，应及时上报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9.4在监测点位和污染物种类等有变化时，排污单位应及时报告当地环境保护部门，及时变更标志牌和登记证相应的内容。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标志牌技术规格与信息要求
A.1标志牌技术规格

A.1.1标志牌颜色形状（见表A.1）
表A.1  标志牌颜色形状
	
	形  状
	背景颜色
	立柱颜色
	边框颜色
	文字颜色

	警告性信息标志牌
	矩形边框
	黄 色
	黄 色
	黑 色
	黑 色

	提示性信息标志牌
	矩形边框
	绿 色
	绿 色
	-
	白 色


A.1.2标志牌信息内容字型：黑体字。 

A.1.3标志牌尺寸

(1)边框尺寸
长×宽：600×500mm； 

(2)二维码尺寸
正方形：边长100mm

A.1.4标志牌高度：标志牌上缘距监测平台2m 

A.1.5标志牌材料 

(1)标志牌采用1.5~2mm冷轧钢板； 

(2)立柱采用38×4无缝钢管； 

(3)表面采用搪瓷或者反光贴膜。 

A.1.6标志牌的表面处理 

(1)搪瓷处理或贴膜处理； 

(2)标志牌的端面及立柱要经过防腐处理。 

A.1.7标志牌的外观质量要求 

(1)标志牌、立柱无明显变形； 

(2)标志牌表面无气泡，膜或搪瓷无脱落； 

(3)图案清晰，色泽一致，不得有明显缺损； 

(4)标志牌的表面不应有开裂、脱落及其它破损。

A.2标志牌信息内容要求
A.2.1标志牌文字信息要求

（1）废气排放口信息：
包括单位名称、点位编号、生产设备及投运年月、净化工艺及投运年月、监测断面尺寸、排气筒高度及污染物种类。
（2）污水排放口信息

包括单位名称、点位编号、污水来源、净化工艺、排放去向及污染物种类。

附录A.A
（规范性附录）

监测点位标志牌示例

A.A.1提示性标志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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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A.1  废气监测点位标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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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A.2  污水监测点位标志牌
A.A.2警告性标志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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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A.3  废气监测点位标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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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A.4  污水监测点位标志牌

附录A.B
（资料性附录）

监测点位警告性标志牌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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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B.1  废气监测点位标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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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B.2  污水监测点位标志牌
附录B

（规范性附录）

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编码方法和规则

B.1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北京市污染源监测点位的编码方法与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各级环境保护部门污染源信息的采集、加工、使用及污染源信息系统建设的管理工作。 

B.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DB/T 064    北京市行政区划代码

GB11714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GB/T 7027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B.3赋码对象 

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的赋码对象为北京市各级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登记管理的所有污染源实体，特指对污染源负有或承担管理责任的企业、组织或机构。
B.4编码原则 

B.4.1唯一性 

每个污染源监测点位仅使用一个编码，一个编码只表示一个污染源监测点位。 

B.4.2合理性 

污染源监测点位编码的结构要以其最稳定的属性或特征作为基础和依据，保证编码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B.4.3可扩充性 

考虑到污染源监测点位的不断发展与变化，对污染源监测点位编码要留有适当的后备容量，以满足不断扩充的需要。 

B.4.4适用性 

随着污染源监测数量与信息等的变化，污染源监测点位会不断地变化和更新，因此，在编码时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分类，重点突出、使用方便。 

B.4.5规范性 

在污染源监测点位编码体系中，编码的类型、结构以及编写格式统一。 

B.5编码方法和编码规则 

B.5.1基本方法 

本标准的基本编码方法遵循GB/T 7027 的规定和要求。 

B.5.2编码组成 

污染源监测点位编码由四部分组成，如图B.1，分别为行政区划代码、企业组织代码、监测点位类别代码和监测点位顺序代码。第一部分编码表示监测点位所在地的行政区划代码，详细至区县一级，用6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根据 GB/T 2260及DB/T 064确定；第二部分为企业组织代码，用8位本体代码表示；第三部分编码表示监测点位类别代码，用2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即 11-99，由本标准规定（见表B.1）；第四部分编码表示监测点位顺序代码，用 2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即 01-99，且监测点位顺序代码在前三部分编码相同时不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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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  编码结构图
B.5.3监测点位类别代码的分类和组成 

污染源监测点位编码第一部分为本市各区县行政区划代码，详见表B.1。

表B.1  北京市行政区划代码表

	名 称
	代 码
	名 称
	代 码

	东 城 区
	110101
	通 州 区
	110112

	西 城 区
	110102
	顺 义 区
	110113

	朝 阳 区
	110105
	昌 平 区
	110114

	丰 台 区
	110106
	大 兴 区
	110115

	石景山区
	110107
	怀 柔 区
	110116

	海 淀 区
	110108
	平 谷 区
	110117

	门头沟区
	110109
	密 云 县
	110228

	房 山 区
	110111
	延 庆 县
	110229


污染源监测点位编码第三部分按环境要素及污染物类别等进行分类。表B.2 列出了污染源监测点位编码第三部分的编码和类目名称。 

表B.2  排污企业污染源监测点位编码第三部分类目表

	编码
	类别
	编码
	类别

	1

（气）
	11
	燃煤锅炉
	2

（水）
	21
	工业废水

	
	12
	燃气锅炉
	
	22
	生活污水

	
	13
	工业炉窑
	
	23
	医疗废水

	
	14
	燃气轮机
	
	24
	城镇污水厂

	
	15
	内燃机
	
	25
	再生水（城市杂用水）

	
	16
	炼油与石油化工
	
	26
	再生水（景观环境用水）

	
	17
	油库及加油站
	
	27
	再生水（工业用水水质）

	
	18
	其它工艺废气
	
	28
	再生水（农田灌溉水质）


B.6编码撤销和变更 

当排污企业环境监测点位撤销或变更时，原有监测点位编码保留，不能被重新使用。

B.7标准实施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附录B.A

（资料性附录）
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编码范例

以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生活污水监测点为例，根据编码规则确定其编码为：110108400709392201。该编码的具体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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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A.1   污水监测点位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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